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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营业执照副本或其他资格证明文件



7



8



9

6.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的承诺

具备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承诺书

本承诺书声明：本公司参与贵方组织的 南阳市宛城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政

府投资项目可研报告编制、项目评审、项目咨询等服务框架协议采购项目 （项

目名称）项目（项目编号：宛城政采公开-2025-24）做出如下承诺：

本公司完全具备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，随时接受采查验

证。如违法上述承诺，本公司将按照政府采购法相关规定接受处罚。

供应商（公章）：中恒和咨询有限公司

法定代表人（负责人）或授权代表（签字）：

日期： 2025 年 12 月 1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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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缴费凭证
缴纳税收的证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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缴纳社会保障资金的证明



13



14

8.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的证明文件

说明：（1）提供本单位 2024 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或第三方审计机构审计的年度

财务审计报告，如企业成立不足年份，则提供本公司出具的财务报表或提供银行

出具的证明文件。银行出具的证明文件应能说明该供应商与银行之间业务往来正

常，企业信誉良好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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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供应商提供企业有关财务会计制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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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.供应商出具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，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

录的书面声明（加盖单位公章）

无重大违法记录书面声明

致：南阳市宛城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我方在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 3 年内，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①。

特此声明。

如果以上声明不真实，我方全部承担虚假响应（投标）的责任，并接受依法

施行的处罚。

供应商（公章）：中恒和咨询有限公司

法定代表人（负责人）或授权代表（签字）：

日期： 2025 年 12 月 10 日

注①重大违法记录，是指投标人因违法经营受到刑事处罚或者责令停产停

业、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、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。

投标人在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 3 年内因违法经营被禁止在一定期限内参加

政府采购活动，期限届满的，可以参加政府采购活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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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.供应商诚信承诺书

诚信承诺书

为维护市场公平竞争，营造诚实守信的公共资源交易环境，本公司郑重承诺：

1、本次投标在电子响应文件中的所有信息均真实有效，提交的材料无任何

伪造、修改或虚假成分，材料所述内容均为本公司真实拥有。若违反本承诺，一

经查实，本公司愿意接受公开通报， 自愿退出所有正在进行的交易项目，按照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

第七十七条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》等相关法律规定，主

动接受处罚，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；

2、本公司在参加本项目过程中严格遵守各项诚信廉洁规定，如有违反， 自

愿按规定接受处罚。

承诺人法定名称（盖章）：中恒和咨询有限公司

承诺人法定地址：山东省聊城市东昌府区湖南路西安交大科技园 5 号楼 7 层

授权代表（签字或盖章）：

电话：18563520688

日期： 2025 年 12 月 1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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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.供应商信用记录查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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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.其他资格证明

按照南阳市财政局《关于在政府采购活动中施行供应商资格信用承诺制的通

知》宛财购〔2023〕4 号的要求，对于市本级政府采购项目，全部实施供应商资

格信用承诺，供应商在投标时，按照规定提供“南阳市政府采购供应商信用承诺

函 ”（详见附件）的，无需再提交上述 5-9 项证明材料 ”。供应商在入围后，应

将上述由信用承诺书替代的证明材料提交征集人或采购代理机构，证明材料将随

公告一并公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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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阳市政府采购供应商信用承诺函

致（征集人或采购代理机构）：南阳市宛城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单位名称：中恒和咨询有限公司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371502672200582N

法定代表人：吕跃昌

联系地址和电话：聊城市东昌府区湖南路西安交大科技园内 5号楼 7层、0635-8932293

我单位自愿参加本次政府采购活动，严格遵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及相关法律

法规，坚守公开、公平、公正和诚实信用的原则，依法诚信经营，无条件遵守本次政府采购活

动的各项规定。并且郑重承诺，本单位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第二十二条规定的

条件：

（一）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；

（二）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；

（三）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；

（四）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；

（五）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，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；

（六）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。

我单位保证上述承诺事项的真实性，如有弄虚作假或其他违法违规行为，愿意承担一切法

律责任，并承担因此所造成的一切损失。

供应商（企业电子章）：中恒和咨询有限公司

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（签字或电子印章）：

日期： 2025 年 12 月 10 日

注：

1、供应商须在响应文件中按此模板提供承诺函，未提供视为未实质性响应征集文件要求，

按无效响应处理。

2、供应商的法定代表人或者授权代表的签字或盖章应真实、有效，如由授权代表签字或

盖章的，应提供“法定代表人授权书 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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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诺书

我单位自愿参加本次政府采购活动，并且郑重承诺，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、存在直系亲属

关系、或者存在控股、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，不同时参加本项目的投标。

我单位保证上述承诺事项的真实性，如有弄虚作假或其他违法违规行为，愿意承担一切法

律责任，并承担因此所造成的一切损失。

供应商（企业电子章）：中恒和咨询有限公司

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（签字或电子印章）：

日期： 2025 年 12 月 1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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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诺书

我单位自愿参加本次政府采购活动，并且郑重承诺，本次投标不采取联合体投标，中标后

不转包和分包。

我单位保证上述承诺事项的真实性，如有弄虚作假或其他违法违规行为，愿意承担一切法

律责任，并承担因此所造成的一切损失。

供应商（企业电子章）：中恒和咨询有限公司

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（签字或电子印章）：

日期： 2025 年 12 月 1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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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诺书

我单位自愿参加本次政府采购活动，并且郑重承诺，在本次政府采购活动中遵守国家有关

法律、法规、规章。

我单位保证上述承诺事项的真实性，如有弄虚作假或其他违法违规行为，愿意承担一切法

律责任，并承担因此所造成的一切损失。

供应商（企业电子章）：中恒和咨询有限公司

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（签字或电子印章）：

日期： 2025 年 12 月 1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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